
  



附件： 

中国硫酸工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 

总则 

为加强中国硫酸工业协会标准制定工作的管理，规范标准的制定程序，制定

本细则。中国硫酸工业协会标准修订工作由中国硫酸工业协会秘书处统一管理，

工作程序包括以下环节：提案、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审查、公布、复审和实

施。标准管理细则应遵循“公开、公正、透明、实效”的原则。标准管理细则应

遵循“公开、公正、透明、实效”的原则，标准制定应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

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统筹推进。 

第一章 提案 

第一条 中国硫酸工业协会各专业委员会、工作小组及成员均可发起标准提

案； 

第二条 中国硫酸工业协会秘书处可根据行业发展需要提出标准提案； 

第三条 可承担相关政府职能机构或企(事)业单位的委托，提出协会标准提

案； 

第四条 中国硫酸工业协会秘书处统一收集标准提案，并作初步审核。 

第二章 立项 

第五条 协会标准的范围、标准性质等按现行国家标准化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规定执行； 

第六条 协会标准计划项目向相关单位申报； 



第七条 相关单位对收到的计划项目，按照具体要求，组织专家组统筹协调，

评审通过后立项； 

第八条 对于未通过的标准提案，由中国硫酸工业协会秘书处向发起单位提

出修改或驳回意见。 

第三章 起草 

第九条 标准修订过程由申请单位组织制定，由申请单位组建起草小组； 

第十条 标准起草小组负责进行标准编制，根据要求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并提交秘书处； 

第十一条 标准草案应符合 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

构和编写》及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标准编号由团体标准代号（T）、社会团体代

号、发布顺序号和发布年号构成。社会团体代号由中国硫酸工业协会英文名称缩

写 CSAIA 大写英文字母构成，编号形式为: 

T/CSAIAXXX——20XX                   

发布年号                                               

发布顺序号 

中国硫酸工业协会代号 

第十二条 如与其他团体联合发布标准，标准编号由团体标准代号（T）、中

国硫酸工业协会代号、联合发布团体代号、发布顺序号和发布年号构成。编号形

式为: 

 

 



T/CSAIA——XXXXXXX——20XX 

                                          发布年号 

                                          发布顺序号 

                                          联合发布团体代号 

                                          中国硫酸工业协会代号 

第十三条 起草标准草案时，应编写标准编制说明，其内容一般包括：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

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修订标准时应列出与原标准的

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

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

况；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

性；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度办法、

实施日期等）；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第四章 征求意见 

第十四条 中国硫酸工业协会秘书处接收到起草组的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后，广泛征求有关单位、技术专家和其它相关专业委员会的意见； 

第十五条 中国硫酸工业协会秘书处负责收集整理意见，并统一反馈给标准

起草小组，起草小组负责对意见进行处理。必要时标准起草小组和中国硫酸工业

协会秘书处可召开标准讨论会议； 

第十六条 标准起草小组根据标准修改意见对标准进行调整，负责完成送审

稿、编制说明、意见汇总处理表，并提交秘书处。 

第五章 审查 

第十七条 中国硫酸工业协会秘书处接收到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和意见汇

总处理表后，组织主审 1人，副审 2 人以上行业专家对标准进行审查，并由主审

专家汇总提出审查意见。评审人员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可通过审查。 

第十八条 标准送审稿审查形式，分为会议审查和函审。会议审查应写出会

议纪要，内容包括具体的审查结论。函审时应写出《标准送审稿函审结论》。 

第六章 公布 

第十九条 协会标准经批准，以公告形式发布； 

第二十条 协会标准纸质文本由相关出版机构出版。 

第七章 复审 

第二十一条 标准实施后，根据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应适时提出

复审建议。标准复审周期一般为三年。 



第二十二条 复审形式可采用会议审查或函审。标准复审的程序和要求按照

相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标准复审结果分为继续有效、修订和废止三种情况。对复审的

每一项标准均应填写《标准复审意见表》。 

第二十四条 标准复审报送材料包括： 

  （一）报送函； 

  （二）标准复审报告； 

  （三）标准复审项目汇总表 

  （四）标准复审意见表。 

第八章 实施 

第二十五条 协会标准为自愿性标准，协会理事单位及相关其他单位可自愿

采用。协会标准已经转化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相应的标准予以废止； 

第二十六条 中国硫酸工业协会根据实际需求，统一组织对协会标准的宣传

和推广工作； 

第二十七条 协会对由于应用协会标准而引起的一切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或

相关连带责任； 

第二十八条 执行协会标准的单位，应当在其产品或说明书、包装上等标注

所执行的协会标准编号。 

第九章 知识产权 

第二十九条 版权。中国硫酸工业协会标准的版权属硫酸工业协会所有；任

何组织、个人未经标准版权所属单位同意不得印刷、销售。标准起草单位和起草

人由协会颁发荣誉证书且享有在正式出版标准前言署名的权利。 



第三十条 专利。中国硫酸工业协会标准如涉及专利时，应在立项时规定中

国硫酸工业协会标准涉及专利的处置规则、处置程序和要求等。 

 

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中国硫酸工业协会标准由中国硫酸工业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和

组织实施； 

第三十二条 中国硫酸工业协会标准修订过程中的报批材料，由中国硫酸工

业协会秘书处存档纳入档案管理；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